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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淡江大學高齡健康管理學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為強化研究生的

專業知能並培養研究生的組織與表達能力，依「淡江大學學則」、「淡

江大學選課規則」及「淡江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訂定淡江大學

高齡健康管理學研究所碩士班修業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 

第二條    本規則適用對象為本所智慧經營組與精準健康組在學學生及取得先

修碩士班課程資格學生。 

第三條    本所碩士班研究生每學期至少修習一科目，最多十五學分，畢業學

分最低三十二學分（含論文學分）。 

第四條    研究生應於第一學年第二學期開學後三週內選定論文指導教授。論

文指導教授以本所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擔任之。如因論文研究方向需

邀請非本校教師為共同指導教授時，則須提出申請，由所務會議核定

之。指導教授之更換，悉依「淡江大學研究生論文指導教授遴聘規則」

之規定辦理。 

第五條    跨所或跨校選課經論文指導教授及所長同意始得為之。 

第六條    研究生符合下列規定，並經指導教授及所長同意者，得申請碩士學

位考試： 

          一、修滿本校規定修業年限。 

          二、修畢本所規定之應修課程與學分。 

          三、在學期間參加國內外學術研討會至少一次。 

第七條  辦理學位考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完成論文線上原創性偵測系統比對報告，並經指導教授簽名確

認。 

  二、學位考試成績以一百分為滿分，七十分為及格，評定以一次為

限，由出席考試委員評定分數平均決定之；考試委員有二分之

一以上評定不及格者，以不及格論。 

  三、碩士學位口試之口試委員共由三位助理教授以上之教師組成，

其中校外委員須占三分之一以上，由論文指導教授推薦，經所

長認可薦請校長核聘後始得舉行口試。口試時，論文指導教授

如有兩人，僅能聘請其中一位為口試委員。 

第八條    本規則事項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第九條    本規則事項經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